
花蓮縣政府 112年父、母親節徵件活動計畫 

壹、 活動緣起： 

    散文家-朱自清在《背影》一文中，透過與父親再次相見又再次分離景象的

細膩觀察與刻劃，將父親無聲的愛具體呈現，引導讀者深刻感受父母親平日裡

看似平凡卻無私的愛，領會這份隱藏在生活各細節中的心意。 

    為鼓勵社會大眾一同響應，花蓮縣政府藉由《背影》作為啟發，辦理徵件

活動，透過子女細細觀察父母親平日裡的辛勞與付出，深刻體會父母親的愛，

並以拍攝及書寫短文的方式紀錄後投稿，再由本府進行評選及策展，使每位在

各自崗位認真生活的父母親能被看見。 

貳、 參選資格： 

一、 15 歲(含)以上且具中華民國國籍或持有我國永久居留證者。 

二、 每人每次(父親節及母親節)限投稿一件。 

三、 參賽作品以不曾參加任何攝影比賽得獎者為限。 

四、 作品有抄襲、重作、臨摹、侵害他人著作權、冒名頂替或違反本計畫規定之

情事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主辦單位得逕予取消資格並公布之。已發給之獎

金、獎品或獎狀等獎項，予以收回。 

五、 投稿參選資料恕不退還。 

參、 徵件說明： 

一、 作品主題：以「暖心母親」為基礎，擇母親、婆婆、岳母或成長歷程中之主

要照顧者為拍攝發表對象，投稿者可參考五心理念(但不限於五心)。 

二、 投稿方式：親自拍攝前述對象照片 1 張，並以 100 字內短文敘說照片故事。 

肆、 獎勵辦法： 

一、 邀請委員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選，預計入選至少 16 件作品參展，並自該 16

件作品中評選及頒發獎項。 

伍、 展覽：入選作品由本府排定檔期及地點，辦理公開展覽。 

陸、 其他事項： 

一、 入選作品照片及報名表上所填寫之短文，著作人同意以非專屬、不受時間、

地域、次數、利用方式之限制，授權花蓮縣政府於符合本活動目的下利用。 



二、 凡送件參賽者，視為同意並遵守本簡章各項規定。 

三、 本徵件簡章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將依實際情況修正或另行公告。首獎、優勝

及佳作者，於本年度母親節表揚大會中予以頒獎。 



花蓮縣政府 112年「天下父母心‧暖心雙親情」 

表揚活動計畫書 

壹、 活動目的： 

父母是終生無假、無給職，為了家人與家計忙碌奔波，每一位燃燒自己來

點亮家人的父親與母親，不僅僅是因為身為父、母的責任與義務，更是因為來

自想為家庭付出、期望將最好的都給予家人的那份溫暖心意。本府為提醒孩子

們不忘感恩父母平日裡的辛勞，並讓各位父母親為自己的生活感到尊榮與肯

定，而特辦理本表揚活動。 

貳、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參、 推薦說明： 

一、 依據下述推薦類別擇一符合者勾選並撰寫推薦書，事蹟請著重家庭內容並

具體明確，以供評審委員評選時參酌，倘未書寫具體，致委員無法評選而

未錄取者，恕不接受重審。 

二、 曾受推薦為模範母親及模範父親並受縣府表揚者，不得重複推薦。 

肆、 推薦評選資格： 

一、 須設籍本縣且居住滿三年(含)以上。(須檢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二、 近三年內無不良素行紀錄。(須檢附刑事紀錄證明書) 

三、 推薦類別(務必符合其中一項，並於推薦書勾選)： 

1. 熱心父母：致力於家庭照顧，或兼顧家庭與工作，並投入心力獻身社

會服務者(如社福、衛生、人民權益、文化傳承、環保生態、動植物保

護、文化藝術等各領域) 

(受推薦者年齡於今年需年滿 65歲(含)以上，即民國 47年 12月 31日

(含)前出生者)。 

2. 知心父母：雙薪家庭之父母，主動與配偶積極規劃家庭生活，共同分

擔子女照顧養育之責，且與子女及家庭成員間相互尊重，促進家庭平

和與良善溝通模式，進而增進社會和諧。(如父母均須工作情形下，家

務及孩子養育分工合作，非單一一方全權主責；又如與家庭成員及孩

子間互動，以對話與溝通替代說教、指責，也可分享在家庭互動過程



中，如何覺察問題及調整溝通方式，個人改變契機或調適歷程、成效

等)。 

3. 全心父母：獨力養育子女之單親父母、隔代教養孫子女或協助養育他

人子女，使家庭得發揮親職功能，盡力給予子女及家庭成員合適之成

長環境者。(如：祖孫、姑侄、親屬安置家庭等；不限已婚或未婚，須

提出同住證明) 

4. 堅心父母：照顧身心障礙子女，或家境清寒，但盡己力養育兒女、照

顧家庭及維持家計，並努力引導家庭方向、克服逆境之父母。 

5. 新心父母：努力適應不同文化生活，發揮親職功能、教育子女學習自

己的語言及文化，或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等新住民父母。 

伍、 推薦方式(各單位推薦人選不得重複)： 

一、 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推薦 1名(人口數逾 10萬者可再增 1名)，計 14名。 

二、 本縣核准立案且會務運作正常之老人會、婦女會、身心障礙團體、社福或

公益團體(如門諾基金會、家扶中心等)、國際社團及總工會等團體各推薦

1名，計 35名。 

三、 本府社會處各科就服務對象中推薦符合資格者，計 5名。 

陸、 推薦截止期限(以本府收文日為準，逾期即不再受理，以達公平公正原則)： 

一、 暖心母親推薦：112年 3月 16日。 

二、 暖心父親推薦：112年 6月 15日。 

柒、 表揚方式： 

一、 分別於 112年母親節及父親節前辦理表揚大會，由縣長頒發獎項，予以表

揚。 

二、 預計於頒獎後辦理表揚餐會，每位入選受表揚父親及母親得由 2位親友陪

同參與(即含受表揚者本人共 3人)。 

三、 倘因疫情或其他因素無法辦理集會活動，或因故須變更餐會形式，將視屆

時相關規定變更活動內容，並另行通知。 

捌、 表揚時間及地點：將再行函文通知各入選之受表揚人及推薦單位。


